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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开发/维护的虚拟币交易平台的技术人员构成帮信罪?

作者：张春律师，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经济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核心律师，
专注于经济犯罪案件辩护

注：本文原创，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为其犯
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技术，或者提供广
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行为。实务中，技术人员开发的虚拟
币平台给他人使用被控传销、诈骗等罪的不胜其数，当然也有部分被控帮信
罪，
那么技术人员到底是正犯的共同犯罪还是单独构成帮信罪是比较有争议的，
本文我们就结合实务案例进行讨论。

【案例】

甲公司主要从事手机软件开发等业务。某天甲公司在网络平台接到名为张三
的委托，其需求是开发虚拟交易平台。甲公司的小李作为公司的实际负责人

甲公司的相关技术人员分别开发了“现金充值系统”、具有虚构交易量的“
机器人插件系统”、可以人为控制后台虚拟货币的交易量和K线图，开发的
平台使用者可以直
接控制投资者充值的钱款并限制提现
，
后该平台被张三等人用于诈骗。最终技术人员张三等人被法院判处帮助信息
网络犯罪活动罪。

本罪的争议焦点是张三等人是诈骗罪的共犯还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
知被帮助对象实施犯罪的“主观明知”如何理解?

如何区分帮信罪与其他被帮助行为的共同犯罪在实务界是有很大的争议的，
帮助行为人与上游犯罪之间的是否存在“通谋”是区分帮信罪和被帮助犯罪
共犯的关键。如果行为人在提供技术帮助时明知他人从事诈骗活动，那么构
成诈骗罪的共同犯罪。在判断行为人是否明知他人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时，我
国司法解释对“明知”规定了推定的标准。《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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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解释》)，其中对帮信罪在认定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明确：

第十一条规定：为
他人实施犯罪提供技术支持或者帮助
，
具
有下
列情形之
一的，可以认定行
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但是有相反证据的除外：

1.经监管部门告知后仍然实施有关行为的；

2.接到举报后不履行法定管理职责的；

3.交易价格或者方式明显异常的；

4.提供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或者其他技术支持、帮助的；

5.频繁采用隐蔽上网、加密通信、销毁数据等措施或者使用虚假身份，逃避
监管或者规避调查的；

6.为他人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提供技术支持、帮助的；

7.其他足以认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

回到本案中，小李等人并不知道张三开发的虚拟货币平台是用于诈骗，但在
开发的过程中从其开发的功能“机器人插件系统”可推定张三开发的虚拟货
币平台是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
因为这是一个不
正常的商业活动，并非社会正常
活动所需，
而是为违法犯罪活动提供帮助的专门服务，故小李等人对其服务对象可能涉
嫌犯罪，主观上是明知的，故此种情形推定为明知。

当然，对于有经验的行为人来说，
只要一口咬定自己是概括明知，那么很难证明其明知自己涉嫌帮助犯罪的具
体罪名。
因此，办案机关通常需要结合其他具体实施的后续行为，来判断帮助行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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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游犯罪的嫌疑人的关系。

(如帮助者的经历、阅历、职业、专业知识，对帮助行为或工具特性的认识来
推定其作为特定个体应该知晓自己所帮助的行为具有违法犯罪性)、行为人的
供述，相关行为是否违反法律的规定，行为人是否履行管理职责，是否逃避
监管或者规避调查，是否因同类行为受过刑事处罚，以及行为人的供述和辩
解(行为人对自己知晓被帮助行为违法犯罪性的供述可以最直接有效地证明其
明知，但在被告人不自认的情况下，仍可在被告人供述中提取部分有效信息
，结合其他证据来证实其主观认知)等情况进行综合判断。

在司法实务中更多的是倾向于行为人不需要认识到正犯实施的犯罪行为，只
是需要认识
到正犯实施的犯罪行为
是通过信息网络即可，即对于
明知并非是一个确信的标准，而是采用概括性的明知。

如果行为人认识到正犯实施的具体犯罪行为仍提供信息网络上的帮助，应当
以实施的具体犯罪行为成立共犯。
比如，张律师就遇到一起案件，法院人认为：在案的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
、QQ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行为人知道他人购买其开发
的软件是从事诈骗活动。而
为其提供技术帮助，
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系诈骗
罪的共犯。
且根据刑法中关于帮信罪的相关规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
的规定定罪处罚。

本罪的立案标准是达到“情节严重”：

（1）为三个以上对象提供帮助的；

（2）支付结算金额二十万元以上的；

（3）以投放广告等方式提供资金五万元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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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

（5）二年内曾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危害计算机信息系
统安全受过行政处罚，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

（6）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查证被帮助对象是否达到犯罪
的程度，但相关数额总计达到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标准五倍以上，或者
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应当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
任。
如果
有证据证
明行为人提供的帮
助行为没有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那么可以做无罪辩护。

综上，小李等人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诈骗罪的共犯，根据现有的证据，能够证
明小李等人明知帮助
对象实施违法犯罪的关键证据是，
小李等人开发的虚拟货币平台有虚构交易量的“机器人插件系统”、可以人
为控制后台虚拟货币的交易量和K线图的功能，且犯罪数额达到情节严重的
程度，依法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张律师寄语：
对于软件开发公司，应当定期开展员工培训，提升员工及企业的合规意识，
细化员工手册中关于员工权利与义务的约定，阻隔员工个人违法与单位犯罪
的关联;完善监管路径，《司法解释》规定：“经监管部门告知后仍然实施有
关行为的”，可以推定“明知，但是实务中，监管部门不一定通过专门文书
送达告知，因此，公司应当设立专门的人员对接监管部门，对监管信息及时
查收，并积极配合相关的工作;同时，应当加强企业与员工的监管，对其违法
行为及时纠正;搭建合规体系，撰写信息合规计划，结合企业整体情况，现有
的规章制度，对企业自身的风险漏洞进行整改，也可聘请专业的律师团队进
行审查和修改，从企业的规章制度层面给企业及员工指引，从源头规避风险
，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刑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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